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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新申請
□申請繼續支給
職務加給初領日： 年 月 日
□申請提高一級支給
 職務加給初領日： 年 月 日
	
	校聘人員管理辦法附件一表註四第一項第  款

	姓名
	員工編號
	
	
	

	
	
	
	
	

	執行期間以當學年度為填寫基準
	申請繼續支給或提高一級支給者填寫
	新申請者填寫

	序號
	執行期間
( 年 月 日 - 年 月 日)
	績效說明
	工作內容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申請人簽章
	二級單位主管核章
	一級單位主管核章

	
	
	


備註：


國際事務處領有外語證照且辦理國際事務職責程度繁重者，得以個案申請，依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結果陳請校長核定後支給職務加給，職務加給分1500元及2000元二級，支給原則如下：
(1) 國際事務處領有外語證照且辦理國際事務職責程度繁重者，得由申請人敘明工作內容與資格條件之相關性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經簽奉核准提經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均以第一級1500元支給職務加給。
(2) 支領職務加給者，須於每年五月提出具體工作績效，經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，始得繼續支領。
(3) 領取第一級職務加給滿二學年後，須於每年五月提出具體工作績效，經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，認定績效優異者，陳請校長核定，得予提高一級支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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